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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沈阳大商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3,209.48 万元， 为上市公司收购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交易金额
3,033.68 万元，收购沈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交易价格 175.80 万
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收购沈阳大商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为理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产边界，减少关联投资，分步解决及规
范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拟收购关联方大商集团
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大商物业”）40%
股权，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辽宁
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评估，聘请了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为本
次交易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参考评估价格，确定本次交易金额为 16,915.43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对方为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为公司控股股东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包含本次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

的关联交易合计 20,124.91 万元，达到 3000 万元以上，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与控股股东大商集团继续推进解决大商集团沈阳千盛百货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与公司沈阳地区店铺的同业竞争问题， 实现分步解决及规范大商集团关于解决
同业竞争承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辽宁省大连市
法定代表人：牛钢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国内一般贸易（法律、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项目投资；仓储；经营广
告业务；企业管理策划；市场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实际控制人：牛钢
2、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

立。 其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等业务，近三年发展情况良好， 2020 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164,485,466.34 17,924,173.48 258,289,220.97 11,164,373.8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沈阳大商物业 40%股权
2、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标的基本情况
沈阳大商物业主要资产为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 37-1 号和 2 号的负一层至六层的商

业地产及负二层的地下车库，建成于 2008 年 12 月 29 日，建筑面积合计 6.447 万平方米，该物
业公司用于经营沈阳铁西新玛特购物广场，经营情况良好。

股东情况：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60%、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40%

主营业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注册时间：2006 年 6 月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点：沈阳市大东区小东路 1 号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5 月 31 日 2021 年 1 月 1 日

资产总额 132,465,749.14 127,697,920.98
资产净额 50,674,425.54 46,508,391.99
财务指标 2021 年 1-5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9,097,028.14 18,775,047.17
净利润 4,166,033.55 8,178,197.92

注： 主要财务指标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2021 年 5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四、关联交易价格
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了《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沈

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 [2021] 第 143
号），具体内容如下：

（一）评估对象：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评估范围：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三）评估基准日：2021 年 5 月 31 日
（四）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五）评估结果：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 13,246.58 万元，评估价值 50,467.71 万元，评估增值 37,221.13 万元，增值率

280.99%。
负债账面价值 8179.13 万元，评估价值 8179.13 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5,067.45 万元，评估价值 42,288.58 万元，评估增值 37,221.13 万元，

增值率 734.51%。 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62.77 763.33 0.56 0.07
非流动资产 12,483.81 49,704.38 37,220.57 298.15
固定资产 12,456.30 49,676.87 37,220.57 298.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51 27.51 - -
资产总计 13,246.58 50,467.71 37,221.13 280.99
流动负债 8,179.13 8,179.13 - -
负债合计 8,179.13 8,179.13 - -
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 ） 5,067.45 42,288.58 37,221.13 734.51

2.收益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5,067.45 万元，评

估价值为 5,903.00 万元，评估增值 835.55 万元，增值率 16.49%。
3.评估结果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2,288.58 万元， 比收益法测算得出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903.00 万元，高 36,385.58 万元，高 616.39%。
从理论上讲， 采用各种评估方法所得评估结果均能合理反映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
企业价值评估中成本法称为资产基础法， 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

基础，逐项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企业
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
估标的公司资产主要是出租的商业房地产，而收益法评估中折现率采用市场期望的报酬率，资
产基础法中商业房地产收益法的折现率采用市场的租售比， 所以造成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
估值差异。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我们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的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 即沈阳大
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结论为 42,288.58 万元（大写
人民币肆亿贰仟贰佰捌拾捌万伍仟捌佰元整）。

参考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42,288.58 万元， 确定 40%股权对应
交易价格 16,915.43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甲方）：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泥街 7 号
法定代表人：牛钢
受让方（乙方）： 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住所：沈阳市大东区小东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萍
2、 本协议所涉及之标的企业为： 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101007887205121，下称“沈阳大商物业”， 甲方持有沈阳大商物业 40%的股权，乙方持有沈阳
大商物业 60%的股权。 甲方持有的前述标的企业股权称为“标的股权”。

3、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共计
为人民币（大写）壹亿陆仟玖佰壹拾伍万肆仟叁佰元[人民币（小写）16,915.43 万元]。

4、 付款方式： 乙方采用分期付款方式， 在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中的
50%，即人民币 8,457.715 万元汇入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剩余价款人民币 8,457.715 万元应在
本协议生效后 12 个月内付清。

5、本次交易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资金状况良好，不会对公司现金流产生不利影
响，截止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符合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

6、 本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 标的企业到有权登记机关办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双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有权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为股权转让完
成之日。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关联方持有的沈阳大商物业 40%股权， 主要为理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产边界，减
少关联投资，分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争，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牛钢、闫莉、李宏

胜、孟浩回避表决，其余 4 名非独立董事及 5 名独立董事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为本次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向关联方收购控
股子公司的股权，是为理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产边界，减少关联投资，分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
争进行的交易，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公允，决策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发展造成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七、独立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交易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大商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2、大商集团和大商房地产、大商股份和沈阳新玛特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主体，

具有签订交易协议的主体资格。
3、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可以依法实施。
4、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主体合格、内容合法，经各方正式签署并且在约定的相

关条件成就时生效。
5、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未设有其他质押权或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

机关查封或冻结，本次交易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6、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及人员安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投资，逐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争问题，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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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沈阳新玛特
及铁西新玛特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发生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及沈阳市铁西
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的议案》，为理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产边界，减少关
联投资，分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争，公司拟收购关联方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集
团”）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新玛特”）
3%股权及沈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西新玛特”）3%股权，公
司为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辽宁元正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评估，聘请了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交易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参考评估结果，确定本次收购股权的交易金额为 3,209.48 万元，其中收购沈
阳新玛特 3%股权的交易金额 3,033.68 万元，收购铁西新玛特 3%股权的交易金额 175.80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对方为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

交易。
包含本次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

的关联交易合计 3,209.48 万元，达到 3,000 万元以上，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及公司关于收购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与控股
股东大商集团继续推进解决大商集团沈阳千盛百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与公司沈阳地区店铺的
同业竞争问题，实现分步解决及规范大商集团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辽宁省大连市
法定代表人：牛钢
注册资本：9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进出口代理，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经营，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酒类经营，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餐饮服务，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销售代理，
集贸市场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柜台、摊位出租，物业管理，音像制品出租，金银制品销
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日用产品修理，广告设计、代理，广
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停车场服务，餐饮管理，教育咨询服务
（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婚庆礼仪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牛钢
2、大商集团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其主要从事商业零售、

房地产及国际贸易等业务，近三年发展情况良好， 2020 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4,424,904,256.86 13,092,707,244.89 12,131,595,143.39 146,135,356.6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一：沈阳新玛特 3%股权
交易标的二：铁西新玛特 3%股权
2、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无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标的基本情况
（一）沈阳新玛特
沈阳新玛特主要从事商业零售业务，经营沈阳中街新玛特，吉林新玛特综合购物中心，店

铺位于地区核心地段，经营情况良好，其中沈阳中街新玛特为自有物业经营，物业建筑面积为
88,325.7 平方米，并有三处自有房产以租赁方式对外出租，分别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小东路 2 号，
面积为 6,668.00 平方米；位于鞍山市铁东区胜利南路 42 号的鞍山商铺，面积为 8,301.32 平方
米；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 37 号的铁西新玛特地下商铺，面积为 1,162.00 平方米。

股东情况：大商股份 97%、大商集团 3%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食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酒类

经营，药品零售，消毒器械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电影放映，出版物零售，游艺娱乐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
般项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金银制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消毒剂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初级农产品收购，柜台、摊位出租，会议及展览
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健身休闲活动，棋牌室服务，停车场服务，洗车服务，物业管理，
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日用产品修理，游艺及娱乐用品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时间：2002 年 06 月
注册资本：26,000 万元
注册地点：沈阳市大东区小东路 1 号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5 月 31 日 2021 年 1 月 1 日

资产总额 751,282,598.96 740,328,905.04
资产净额 322,981,288.25 313,675,228.02
财务指标 2021 年 1-5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40,357,830.08 337,934,297.36
净利润 9,306,060.23 23,950,339.22

注： 主要财务指标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2021 年 5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二）铁西新玛特
铁西新玛特主要从事商业零售业务， 经营沈阳铁西新玛特、 沈阳于洪新玛特综合购物中

心，店铺位于地区核心区域，经营情况良好，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 1,430.16 万元，2021 年 1 至 5
月实现净利润 506.03 万元。

股东情况：大商股份 97%、大商集团 3%
主营业务：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日用百货、通讯器

材、服装鞋帽、劳保用品、纺织品、五金交电、办公用品、金银饰品、初级农产品、保健品、化妆品、
药品、消毒消杀用品、医疗器械销售，服装裁剪服务，场地出租，展览策划，物业管理，地下停车
服务，图书报刊零售，农副产品收购，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时间：2009 年 4 月
注册地点：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 37-1 号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1 年 5 月 31 日 2021 年 1 月 1 日

资产总额 409,620,558.64 434,159,889.09
资产净额 -58,760,393.47 -63,820,678.71
财务指标 2021 年 1-5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55,402,244.64 139,405,721.37
净利润 5,060,285.24 14,301,558.01

注： 主要财务指标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2021 年 5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4、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5、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辽宁元

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沈阳新玛特及铁西新玛特以 2021 年 5 月 31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进行
了审计评估。

三、关联交易价格
1、沈阳新玛特
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了《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沈

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
[2021]第 142 号），具体内容如下：

（一）评估对象：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评估范围：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三）评估基准日：2021 年 5 月 31 日
（四）评估方法：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五）评估结果：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 53,703.41 万元，评估价值 116,134.72 万元，评估增值 62,431.31 万元，增值率

116.25%。
负债账面价值 15,011.75 万元，评估价值 15,011.75 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38,691.66 万元，评估价值 101,122.97 万元，评估增值 62,431.31� 万

元，增值率 161.36%。 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8,055.26 15,979.66 -2,075.60 -11.50
非流动资产 35,648.15 100,155.06 64,506.91 180.95
长期股权投资 4,093.76 30,337.92 26,244.16 641.08
投资性房地产 7,147.68 9,712.23 2,564.55 35.88
固定资产 23,435.52 59,219.19 35,783.67 152.69
无形资产 85.47 - -85.47 -10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85.47 - -85.47 -100.00
其它资产 885.72 885.72 - -
资产总计 53,703.41 116,134.72 62,431.31 116.25
流动负债 14,843.90 14,843.90 - -
非流动负债 167.85 167.85 - -
负债总计 15,011.75 15,011.75 - -
净资产 38,691.66 101,122.97 62,431.31 161.36

2.收益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38,691.66 万元，评估价值为 94,897.00 万元，评估增值 56,205.34 万元，增值率为 145.26� %。
3.评估结果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01,122.97 万元。经釆用收益法评估

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4,897.00 万元，两者相差 6,225.97 万元，差异率为 6.56%。
从理论上讲， 采用各种评估方法所得评估结果均能合理反映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 企业价值评估中成本法称为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逐项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企
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对于
重资产经营的企业资产基础法更能准确的反映出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最
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的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即： 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
结论为 101,122.97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拾亿壹仟壹佰贰拾贰万玖仟柒佰元整）。

参考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101,122.97 万元， 确定
3%股权对应交易价格 3,033.68 万元。

2、铁西新玛特
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了《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沈

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元正评报
字[2021]第 144 号），具体内容如下：

（一）评估对象：沈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评估范围：沈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

及负债。
（三）评估基准日：2021 年 5 月 31 日
（四）评估方法：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五）评估结果：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 25,518.66 万元， 评估价值 24,597.43 万元， 评估减值 921.23 万元， 减值率

3.61%。
负债账面价值 23,692.96 万元，评估价值 23,692.96 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825.70 万元，评估价值 904.47 万元，评估减值 921.23 万元，减值

率 50.46%，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8,922.89 8,911.88 -11.01 -0.12
非流动资产 16,595.77 15,685.55 -910.22 -5.48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0 - -1,000.00 -100.00
固定资产 103.57 187.91 84.34 81.43
无形资产 - 5.44 5.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492.20 15,492.20 - -
资产总计 25,518.66 24,597.43 -921.23 -3.61
流动负债 8,531.97 8,531.97 - -
非流动负债 15,160.99 15,160.99 - -
负债合计 23,692.96 23,692.96 - -
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 ） 1,825.70 904.47 -921.23 -50.46

2.收益法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沈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1,825.70万元，评估价值为 5,860.00万元，评估增值 4,034.30万元，增值率 220.97%，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6-12 月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永续年度

一、营业收入 4380.95 7012.86 7183.16 7358.40 7539.76 7726.39 7726.39
减：营业成本 2650.66 4199.59 4237.60 4298.80 4362.43 4428.14 4511.07
营业税金及附加 98.67 197.18 203.66 210.34 217.24 224.37 224.37
营业费用 765.97 1302.42 1338.60 1376.79 1415.99 1455.20 1455.20
管理费用 646.32 953.58 959.05 967.36 975.89 983.66 983.66
财务费用 -76.84 -115.27 -119.02 -122.89 -126.88 -131.01 -131.01
二、营业利润 296.17 475.36 563.27 628.00 695.08 766.03 683.11
三、利润总额 296.17 475.36 563.27 628.00 695.08 766.03 683.11
减：所得税 74.04 118.84 140.82 157.00 173.77 191.51 170.78
四、净利润 222.13 356.52 422.45 471.00 521.31 574.53 512.33
折旧费用 19.26 29.32 5.46 4.51 3.98 3.51 86.90
摊销费用 - - - - - - 9.37
减：资本性支出 - - - - - - 79.57
营运资金追加 28.57 2.43 13.30 13.72 14.18 14.63 -
五 、 企业自由现金
流 212.81 383.41 414.61 461.78 511.12 563.41 529.03

折现期 0.29 1.08 2.08 3.08 4.08 5.08 -
折现率 13.19% 13.19% 13.19% 13.19% 13.19% 13.19% 13.19%
折现系数 0.96 0.87 0.77 0.68 0.60 0.53 4.04
自由现金流现值 205.26 335.25 320.29 315.16 308.18 300.12 2136.56
六 、 经营性资产价
值 - - - - - - 3920.82

非经营性资产 19525.21
减：非经营性负债 17585.59
七、企业价值 5860.43
八 、 企业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 5860.00

3.评估结果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860.00 万元， 资产基础法得出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904.47 万元，评估增减变动额为 4,955.53 万元，增减变动幅度为 547.89%。
从理论上讲， 采用各种评估方法所得评估结果均能合理反映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 企业价值评估中成本法称为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逐项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企
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对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 强调的是企业的整
体预期盈利能力。 收益法对于轻资产持续经营的企业更能准确的反映出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最终选取收益法的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即： 沈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
值评估结论为 5,86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捌佰陆拾万元整）。

公司董事会认为交易标的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 计算模型所
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论公允、合理。

参考沈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5,860.00 万元， 确定 3%
股权对应交易价格 175.80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甲方）：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一号
法定代表人：牛钢
受让方（乙方）：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一号
法定代表人：牛钢
2、本协议所涉及之标的企业为：（1）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210100738658781L，下称“沈阳新玛特”， 甲方持有沈阳新玛特 3%的股权，乙方持有
沈阳新玛特 97%的股权；和（2）沈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2101006874544113，下称“沈阳铁西新玛特”，甲方持有沈阳铁西新玛特 3%的股权，乙
方持有沈阳铁西新玛特 97%的股权。 甲方持有的前述标的企业股权合称“标的股权”。

3、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共计
为人民币（大写）叁仟贰佰零玖万肆仟捌佰元[人民币（小写）3,209.48 万元]。

4、 付款方式： 乙方采用分期付款方式， 在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中的
50%，即人民币 1,604.74 万元汇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剩余价款人民币 1,604.74 万元应在本协
议生效后 12 个月内付清。

5、本次交易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资金状况良好，不会对公司现金流产生不利影
响，截止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符合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

6、 本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 标的企业到有权登记机关办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双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有权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为股权转让完
成之日。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关联方持有的沈阳新玛特及铁西新玛特 3%股权， 主要为理清公司与关联方

的资产边界，减少关联投资，分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争，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牛钢、闫莉、李宏

胜、孟浩回避表决，其余 4 名非独立董事及 5 名独立董事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为本次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向关联方收购控
股子公司的股权，是为理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产边界，减少关联投资，分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
争进行的交易，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公允，决策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发展造成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七、独立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交易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大商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2、大商集团和大商房地产、大商股份和沈阳新玛特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主体，

具有签订交易协议的主体资格。
3、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可以依法实施。
4、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主体合格、内容合法，经各方正式签署并且在约定的相

关条件成就时生效。
5、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未设有其他质押权或其他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

机关查封或冻结，本次交易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6、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及人员安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投资，逐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争问题，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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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唐崇文因个人原
因辞职，同意聘任马潇尘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聘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马潇尘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所必备的专业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马潇尘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411-83643215
传真：0411-83880798
电子信箱：dashanggufen@126.com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1 号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7 日

附件：马潇尘先生简历
马潇尘，男，1990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 2013 年加入大商股份有限

公司，曾任证券事务专员，投资处业务主办等职务。
截至目前，马潇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

其他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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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6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
事 13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3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
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及沈阳市铁
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的议案》；

为理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产边界，减少关联投资，分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争，公司拟收购
关联方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及沈阳市铁
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收购金额 3,209.48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大商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沈阳新玛特及铁西新玛特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票 0� 票（关联董事牛钢、闫莉、李宏胜、孟浩回避表
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收购沈阳大商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

为理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产边界，减少关联投资，分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争，公司控股子
公司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拟收购关联方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的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收购金额 16,915.43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大商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票 0� 票（关联董事牛钢、闫莉、李宏胜、孟浩回避表
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唐崇文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现聘任马潇尘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具

体内容详见《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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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孙国团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 5 人，实际参加监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司收购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
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及沈阳市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的议案》。

为理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产边界，减少关联投资，分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争，同意公司收
购关联方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及沈阳市
铁西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 3%股权，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项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法律意见书，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影响
公司独立性。 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合理、公允，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不存在损害其他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司子公司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
休闲广场有限公司收购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

为理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产边界，减少关联投资，分步解决及规范同业竞争，同意公司子
公司沈阳大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拟收购关联方大商集团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的沈阳大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 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项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法律意见书，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影响公
司独立性。 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合理、公允，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不存在损害其他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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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 CS12192 临床试验

申请获得 FDA 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申请为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在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后，若在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收

到美国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以继续进行临床试验的通知，公司便可以按照提交
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临床试验能否最终开展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谨慎决策。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美国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签发的 IND（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CS12192
受理号：153610
受理日期：2021 年 7 月 30 日
适应症：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以下简称“GVHD”）
申请事项：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申请人：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结论： 确认受理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联邦食品、 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FDCA）第 505（i）节提交的研究性新药申请（IND）。

2、药品的其他情况
CS12192 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已获全球化合物发明专利授权的高选择性 JAK3 激酶抑制剂，

同时部分抑制 JAK1 和 TBK1 激酶，目前尚没有此类抑制剂药物上市。
已完成的临床前研究表明，CS12192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病、系统性红斑狼疮、

银屑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模型及移植物抗宿主疾病（GVHD）模型上均具有明显的药效活性，
在部分疾病模型上显示出有别于其他 JAK 激酶抑制剂的差异化药效特征。 与已上市的 JAK 激
酶抑制剂相比，CS12192 不但能有效抑制免疫细胞过度活化介导的炎症， 同时通过抑制 TBK1
减轻免疫细胞的组织侵袭， 有望为自身免疫相关性疾病临床治疗提供一种新的差异化治疗选
择。 目前，CS12192 正在国内开展适应症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 I 期临床试验。

二、风险提示
本次申请为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在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后，若在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收

到美国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以继续进行临床试验的通知，公司便可以按照提交
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 考虑到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周期较长且不确定性较大，须在开展完成三期
临床试验并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后方可上市， 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大
的影响。

临床试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考虑到研发周期长、投入大，过程
中不可预测因素较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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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 年 8 月 4 日、2021

年 8 月 5 日及 2021 年 8 月 6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目前均不

存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
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四）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 年 8 月 4 日、2021 年 8 月 5 日及 2021 年 8 月 6 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达到 27.28%，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 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2,007,742,029.78 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53.4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1,483,753.41 元，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产品品种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五、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967� � � � � � � � 证券简称：中创物流 公告编号：2021-028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
络互动??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 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
资者关系邮箱 zhengquan@cmlog.com。 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支持下，公司将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
上午 10:00-11:00 举行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形式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 说明会出席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松青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楚旭日先生将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1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 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 zhengquan@cmlog.com。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邱鹏
电话：0532-66789888
邮箱：zhengquan@cmlo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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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9,044,756 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将从 8.54%减少至 7.54%。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6 日收到公司股

东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祥禾”）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
涌创铧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涌创”）、 连云港涌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连云港涌诚”）发来的《关于所持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暨累计减持 1%告知函》，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涌创铧兴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连云港涌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上海祥禾：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958 号 1702 室
上海涌创：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 227 号 3 楼 E-218 室
连云港涌诚：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果山大道 601 号新海连大厦 19 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6 月 25 日-2021 年 8 月 6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 持 股 数
（股）

减持比例 （%）

集中竞价 2021 年 6 月 25 日 -2021
年 8 月 6 日

人民币
普通股 400,000 0.33%

大宗交易 2021 年 6 月 25 日 -2021
年 8 月 6 日

人民币
普通股 800,000 0.67%

合计 1,200,000 1.00%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上海祥禾
合计持有股份 8,361,506 6.97% 7,382,006 6.15%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8,361,506 6.97% 7,382,006 6.15%

上海涌创
合计持有股份 1,255,500 1.05% 1,108,500 0.92%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1,255,500 1.05% 1,108,500 0.92%

连云港涌诚
合计持有股份 627,750 0.52% 554,250 0.46%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627,750 0.52% 554,250 0.46%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

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按照 2021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浙江东方基因生物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上海祥禾、上海涌
创、连云港涌诚因自身资金需要，拟在本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0,800，000 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9%。其中，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3,600,000� 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且在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7,200,000 股，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且在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若
在上述减持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对应的减持股份数量将
进行相应的调整。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
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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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8 月 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国际 1 号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361,951,9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3.033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周宗子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2 人。 董事长周宗子先生、董事姚祖辉先生现场出席，其余董

事因疫情防控要求及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1 人。 监事会主席陈维扬先生现场出席，其余监事因疫情防

控要求及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善君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朱宏光先生列席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风帆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变更暨结余资金永久补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61,891,331 99.9955 60,600 0.004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 例
（%）

1
关于子公司风帆公司前次募投项
目变更暨结余资金永久补流的议
案

225,500,755 99.9731 60,600 0.0269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娜、程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7 日


